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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天铝”）为全资孙公司

新疆天山盈达碳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达碳素”）1.2 亿元人民币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市分行（以下简称“中行石河子分行”）授信提供保证担保、

为全资孙公司靖西天桂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西天桂”）5000 万元人民币

中国建设银行百色分行（以下简称“建行百色分行”）授信提供保证担保、为全

资孙公司阿拉尔市南疆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疆碳素”）1 亿元人民

币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分行（以下简称“新疆银行塔里木分行”）授信

提供保证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

主体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法人主体，已经新疆天铝、盈达碳素、靖西天桂、

南疆碳素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无须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新疆天山盈达碳素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4 年 4 月 29 日 

注册资本：6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 66 号 

法定代表人：吴细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1098616427K 



经营范围：碳素及碳素制品、炉料制品、保温材料的生产与销售，装卸及搬

运服务，电解铝、氧化铝及其它有色金属与黑色金属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开展边境小额贸易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新疆天铝持有盈达碳素 100%的股权。 

被担保人盈达碳素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截至2020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227,964.67 250,722.20 

负债总额 125,276.97 145,617.86 

净资产 102,687.70 105,104.34 

营业收入 148,948.73 35,648.56 

利润总额 8,186.24 2,749.99 

净利润 9,707.95 2,416.64 

注：2019 年 12 月 31 日数据已经审计，2020 年 3 月 31 日数据未经审计。 

（二）公司名称：靖西天桂铝业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7 年 2 月 13 日 

注册资本：3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靖西市新靖镇龙潭社区宾山安置地 A-72 号 

法定代表人：曾超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025MA5KYFWF7J 

经营范围：铝土矿、石灰岩的开采；氧化铝、氢氧化铝的冶炼、生产、销售；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铝矿产品、冶炼产品、工业水电气、煤灰脱硫副产品、工艺

和科研所需要的原辅助材料的生产销售；勘察设计；机械设备、非标设备及其配

件的制造、安装、检修；工程机械修理；测控仪器的安装、维修；自动测量控制、

网络、软件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及其相关技术的开发和技术服务；机电设备、

运输设备、工业设备、车辆、工器具的租赁、维修；煤灰渣、赤泥废弃物综合开

发利用和销售；辅助生产厂房的租赁、设备、办公楼商业门面出租；铝土矿、本

企业产生的废旧物资、建材、五金交电、粉煤销售；采矿、氧化铝冶炼工艺技术



咨询和培训；机械、电气、工业炉窑、起重设备安装和检修；压力容器和管道的

制作、安装、维修；土建维修；安全阀检验；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非

电解铝、工矿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新疆天铝持有靖西天桂 100%的股权。 

被担保人靖西天桂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截至2020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358,034.16   406,594.02  

负债总额  336,595.78   382,574.27  

净资产  21,438.38   24,019.74  

营业收入  58,884.57   34,232.12  

利润总额  -1,915.18   3,447.88  

净利润  -1,199.29   2,586.45  

注：2019 年 12 月 31 日数据已经审计，2020 年 3 月 31 日数据未经审计。 

（三）公司名称：阿拉尔市南疆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7 年 1 月 23 日 

注册资本：32,7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新疆阿拉尔市大学生创业园 2 号楼 1 层 14 室 

法定代表人：赵庆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2MA778Y8A5B 

经营范围：碳素及碳素制品、炉料制品、保温材料的生产与销售，装卸及搬

运服务，电解铝、氧化铝及其它有色金属与黑色金属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开展边境小额贸易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新疆天铝持有南疆碳素 100%的股权。 

被担保人南疆碳素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科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截至2020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50,195.22   158,102.10  



负债总额  121,536.57   129,492.96  

净资产  28,658.65   28,609.15  

营业收入  26,821.20   12,280.36  

利润总额  -906.51   -49.55  

净利润  -701.08   -49.50  

注：2019 年 12 月 31 日数据已经审计，2020 年 3 月 31 日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新疆天铝与中行石河子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整（￥120,000,000.00）。 

3、保证期间：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新疆天铝与建行百色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伍仟万元整（￥50,000,000.00）。 

3、保证期间：（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

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日后三年止。（2）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

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展期无需经保证人同意，保证

人仍需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债务

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三）新疆天铝与新疆银行塔里木分行签订《保证合同》，其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壹亿元整（￥100,000,000.00）。 

3、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债务人履行主合同项下债务到

期日（如因法律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主合同提前到期，则为提前

到期日）或垫款之日起另加三年。主合同项下债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

期期限届满后另加三年。 

四、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973,476.67 万元，占本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备考报表净资产的 77.62%。上述担保均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全资子公司和全资孙公司之间的互相担保，不存在对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外企

业的任何担保。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五、备查文件 

1、新疆天铝董事会决议； 

2、新疆天铝与中行石河子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新疆天铝与建行百色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新疆天铝与新疆银行塔里木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六日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